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6〕7

张加辉、马彩霞、张浩轩、张怡乐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吴侯街 158 号 10 幢 301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吴侯

街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6〕10

余必俊、应慧霞、余圣东、余雅娟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 1 号明发滨江

新城 139 幢三单元 605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

省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6〕11

朱盈盈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浦路301号24幢三单

元 1106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

区上城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6〕12

万逢春、万俊、万蕊、万以宁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宁六路 75 号 02 幢一单

元 201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

区学府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6〕13

刘昊东、刘子涵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浦路321号18幢一单

元 102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

区南浦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6〕14

王宽威、王沁茗、王烨文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草芳路 213 号 6

幢 704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化学

工业园区四周村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6〕15

刘晓洋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3号14幢一单

元 201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

区柳洲东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6〕15

李德牛、宋翠云、李良晨、李德琴、冷加明、冷卓越、冷非

凡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 1292 号 3 幢

402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

陵街道胜太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6〕16

石海利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兰台街 99 号 1 幢 611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九龙湖

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六公迁通字〔2026〕3

王晓华、王馨冉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鹭岛中路 26 号 07 幢二

单元 1904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六

合区马鞍街道大营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栖公迁通字〔2026〕12

严从风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甘家巷石油二村 33 幢

311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石

油三村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6%258E%25A7%25E5%2588%25B6%25E5%258F%25B0&appname=techcomp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6%258E%25A7%25E5%2588%25B6%25E5%258F%25B0&appname=techcomp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栖公迁通字〔2026〕13

王玉腾、王平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杉湖西路 8 号东方天郡

花园 27 幢 1 单元 505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

省南京市栖霞区石杉湖西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6%258E%25A7%25E5%2588%25B6%25E5%258F%25B0&appname=techcomp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6%258E%25A7%25E5%2588%25B6%25E5%258F%25B0&appname=techcomp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6〕22

易长虹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南路 168 号良城美

景家园 6 幢三单元 201 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

省南京市秦淮区康业里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


